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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社區開發政策之緣起與啟動 

 

921 大地震後，政府即針對「安置斷層或其他地質脆弱地區之居民」、「安置尚未取

得的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受災戶」、「安置災區公共建設拆遷戶」、「其他配合地方政府

安置受災戶」等需求，於「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之社區重建計畫下提出開發新社

區之構想，並訂定「災後社區重建計畫內容及作業規範」作為擬定社區重建計畫之規

範。其中，新社區開發區位之選擇、土地之取得與開發之方式為： 

 

1.洽購都市計畫範圍外或都市計畫範圍內周邊之農地、公有土地、公營事業土地

或其他適當之土地： 

（1）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變更、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後，依序進行開發

建設。 

（2）依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規範相關規定程序，辦理非都市土地

使用變更編定後，進行開發與建設。 

2.開發既有新市區： 

（1）以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讓受災戶以原有土地跨區參加市地重劃

或區段徵收，分配新市區土地，並輔導其興建房屋。 

（2）以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由政府統籌興建房屋安置受災戶，受災

戶原有土地予以徵收補償或以折價方式抵付安置土地及建築費用。 

 

雖然「新社區開發」列為「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整體重建之一種重建類型，

然而在 2000 年 2 月 3 日公布施行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災區社區重建（第

二章）」專章中，並未比照「都巿地區之重建（第二節）」、「鄉村區、農村聚落及原住

民聚落之重建（第三節）」納入「新社區開發」相關條文，而僅於「重建用地配合措施

（第六節）」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二條與「重建經費籌措（第五章）」第七十條提及「

新社區開發」之土地取得、開發方式與經費籌措。 

 

在土地取得與開發方式部分，依據「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直轄巿、縣（巿）政府為安置受災戶開發新社區，選定公營事業土地時，應先協議

價購，協議不成得實施徵收，並於用地取得後，再行辦理都巿計畫之擬定或變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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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都巿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限制。同條第二項規定，被徵收

土地應補償之地價，以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其加

成補償標準，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至於取得之土地，則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從條文規定來看： 

 

1.開發主體：直轄巿、縣（巿）政府。 

2.區位選擇：以公營事業土地為主（後期則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之

修訂將私有土地納入選項）。 

3.土地取得：以協議價購為原則，實施徵收為例外。 

4.用地變更：先取得新社區開發所需之土地後，再行辦理都巿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 

5.開發方式：直轄巿、縣（巿）政府得以讓售、委託、合作開發、出租或設定地

上權等方式，提供社區重建之實施者或開發機構依法開發利用，或作為安置、

配售受災戶使用。 

 

在經費籌措部分，雖然「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七十條規定，行政院為配

合災區重建，應設置社區重建更新基金，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發地區內土地徵收及地

上物拆遷補償、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發興建、投資社區開發有關重要事業或計畫。然

而對於所需經費與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設置，則除緊急命令規定之 800 億元及各級政

府機關為辦理災後重建計畫，於原列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之經費外，並沒有其他補充

財源與明確之社區重建更新基金設置期程約定。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公告施行後不久，因中央政權輪替，行政院內閣進

入看守狀態，導致新社區開發政策並無實質進度，但透過新社區開發安置受災戶已確

定成為災後社區重建政策之一環。 

 

2000 年 5 月 20 日中央政權交接之後，依據「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五條設

置之「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簡稱「九二一重建會」）於 6 月 1 日

在南投縣中興新村掛牌運作。重新掛牌之九二一重建會，為了使已納入災後社區重建

政策之新社區開發得以推動，以因應災民之重建需求，並切合災區之現況，分別從策

略面、法規面與機制面啟動新社區開發政策： 

 

1.於 2000 年 10 月 6 日及 10 月 13 日召開會議，決議請營建署組成專案小組負責

研擬「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宅政策與實施方案」，提出新社區開發策略與實施方

案。 

2.修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提供民間開發興建新社區之管道，強化新社

區開發方式及配套措施與挹注豐沛之財源。 

3.成立專案小組協調、聯繫與推動新社區開發之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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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出新社區開發策略與實施方案 

 

營建署研擬之「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宅政策與實施方案」草案，歷經 26 次會議，

始於 2001 年 3 月 2 日函報九二一重建會，經九二一重建會於 3 月 19 日召開會議研商

修正定稿，並提報九二一重建會 2001 年 5 月 3 日第七次委員會議核定。 

 

「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宅政策與實施方案」係以「全面解決各類受災戶居住問

題」、「恢復重建區景觀風貌」、「提昇居住環境品質」為總目標，再於總目標下確立

「以受災戶需求、解決問題為導向，推動重建工作」、「統合政府及民間資源，加速重

建家園」、「健全震損住宅重建輔導及爭議處理機制，協助受災戶修繕補強或重建」、

「以簡化及獎勵措施，協助及輔導個別住宅重建」、「以政府及專業團體輔導、受災戶

參與方式，辦理整體重建」、「以輔導重建、協助購置及開發新社區等方式，解決不同

能力受災戶居住問題」等六大目標（及十四項標的）、「確實掌握受災戶重建意願，積

極完成重建工作」、「加速完成地籍清理及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促進重建區土地規劃利

用」、「編列重建特別預算，設置重建更新基金，籌措重建經費，提供金融優惠措施，

減輕受災戶重建負擔」、「健全震損住宅判定爭議處理及修復補強機制，提供經費補助

及法令技術諮詢，輔導集合住宅住戶順利達成重建方式共識」、「簡化行政程序，提供

獎勵補助，協助個別住宅重建」、「制定整體重建實施計畫，完成集合住宅與聚落重建

更新工作，滿足重建區住宅需求」、「修增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及重建相關

子法，健全重建法令制度」等七大重建政策、「全面調查受災戶住宅及社區重建需

求」、「實施地籍檢測及重測，釐整地籍及土地產權資料」、「恢復重建區都市機能及產

業活動」、「寬籌重建經費，提供各類金融補貼措施」、「建立震損集合住宅判定爭議處

理及修復補強機制」、「訂定個別住宅重建獎勵措施及標準圖說，簡化請照程序」、「成

立輔導組織，提供重建問題諮詢服務」、「以補助獎勵及程序簡化等優惠措施，鼓勵受

災戶重建」、「開發新社區安置受災戶」、「選定各類型重建示範社區辦理重建工作展

示」等十項重建策略、「都市更新實施方案」、「震損集合住宅修復補強、拆除及重建實

施方案」、「個別住宅重建與臨時住宅（鐵皮屋）輔導實施方案」、「農村聚落重建實施

方案」、「原住民聚落重建實施方案」、「新社區開發實施方案」、「土石流遷村實施方

案」等七項實施方案與配合措施，期能達成住宅及社區重建之任務。 

 

在「開發新社區安置受災戶」部分之策略： 

 

1.透過受災戶重建意願調查，評估所需開發用地範圍：進行受災戶住宅重建需求

調查，瞭解對居住面積、住宅型態、經濟負擔能力等基本需求，評估所需開發

用地範圍。 

2.取得成本較低土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縣（市）政府為安置受災戶選擇適合

新社區區位土地以協調價購、一般徵收、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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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實際需要集中劃設安置受災戶所需土地。 

3.訂定新社區開發作業相關規範：訂定開發新社區各項相關作業規範，採整體規

劃開發提高土地經濟利用價值及提昇居住環境品質，並有效均衡城鄉發展。 

4.運用民間資源開發新社區：民間所興建住宅部分可減少政府開發新社區規模，

大幅減輕政府負擔；惟需規範民間開發區位、規模及興建住宅數量，避免供需

未能平衡，浪費土地資源。 

5.興建一般住宅及平價住宅解決住宅問題：興建一般住宅出售給一般受災戶及興

建平價住宅由縣市政府出租管理及安置老弱殘障、單身獨居老人及未成年受災

戶居住解決住宅問題。 

6.受災戶申請配售土地：開發新社區提供可建築用地供受災戶申請配售土地自行

興建住宅解決居住問題。 

 

在「新社區開發實施方案」部分之具體作法： 

 

1.訂定新社區開發相關作業規範。 

2.勘選新社區用地、決定需求及新社區規劃。 

3.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4.配合辦理非都市土地用地變更編定。 

5.用地取得。 

6.公共設施規劃設計、發包及施工。 

7.用地處理。 

8.住宅規劃、設計、發包及施工。 

9.房地售價計算。 

10.住宅租、售、安置及管理維護。 

11.商業區興建商業服務建築。 

12.公用事業建築興建。 

 

1.2 修訂「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九二一重建會為因應災民之重建需求及切合災區之現況，提出「九二一震災重建

暫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草案）」，由行政院於 2000 年 9 月 10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

依據修正案（草案）說明顯示，「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公布施行後，有關災區地

籍測量之實施、集合住宅之重建、促進災區失業者之就業措施、安置受災戶用地之取

得等等，仍有諸多災民一再反映，希望能更加鬆綁相關法律規定限制，並提出有效解

決災區重建工作之具體措施，以應其重建需求。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草案）」經 2000 年 11 月 10 日立法

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十三次會議通過後，於 11 月 29 日發布施行。本次修法共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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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十二條（第十七之一、十七之二、二十之一、二十之二、二十一之一、二十九之

一、三十二之一、三十三之一、三十四之一、五十之一、五十二之一、七十三之一

條）、刪除條文五條（第二十七、三十八至四十一條）、修正條文二十三條（第五、

八、十二、十七、十八、第二章第三節節名、二十至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六、三十

七、四十七、五十、五十三、六十六、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三條）。其中，與

新社區開發政策相關之條文有第二十條、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六十九條與第七十條。

如表 1-1。 

 

表 1-1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與新社區開發相關條文修訂沿革 

2000 年 2 月 3 日 2000 年 11 月 29 日 2003 年 2 月 7 日 

第二十條  災區鄉村區、農

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重建

，應配合其風貌及居民意

願，並得以土地重劃、區

段徵收等方式辦理。 

辦理前項重建所需變更之

土地，其面積在五公頃以

下者，得經變更前、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通

知非都巿土地主管機關逕

行辦理土地使用變更，不

受區域計畫法有關規定之

限制。 

第一項之重建作業規定，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商

內政部及原住民委員會定

之。 

第二十條  災區鄉村區、農

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重建

，應配合其風貌及居民意

願，並得以土地重劃、區

段徵收等方式辦理。其重

建作業規定，得分別由內

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及原住民委員會定之。 

配合前項重建需要，須辦

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變更時，其面積在

五公頃以下者，應由申請

人擬具相關文件，向該管

縣（市）政府申請，經審

查同意後據以核發許可，

並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異動登記，不受區域

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

十五條之三及農業發展條

例第十條、第十二條規定

之限制。 

縣（市）政府為審查前項

申請變更案件，得成立災

區重建非都市土地變更審

議小組審查之；必要時，

並得與水土保持、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會同審議。 

前二項之申請程序、審議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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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審議小組之組

成，由內政部會商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原住民委員

會及災區縣（市）政府定

之。 

第三十二條  直轄巿、縣（

巿）政府推動災區社區重

建，涉及都巿計畫之擬定

或變更者，得於實施區段

徵收後再行配合辦理，不

受都巿計畫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之限制。 

前項區段徵收地區內之公

有土地，應先行提供直轄

巿、縣（巿）政府統籌規

劃，俟都巿計畫程序完成

後，辦理撥用手續。 

第一項以區段徵收取得之

可供建築土地，直轄巿、

縣（巿）政府得以讓售、

委託、合作開發、出租或

設定地上權等方式，提供

社區重建之實施者或開發

機構依法開發利用，或作

為安置、配售受災戶使用

。 

第三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動災區社區重

建，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

或變更者，得於實施區段

徵收後再行配合辦理，不

受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之限制。 

前項區段徵收地區內之公

有土地，應先行提供該管

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

劃，並優先作為道路、溝

渠、公園、綠地、兒童遊

樂場、廣場、停車場、體

育場所及國民學校等公共

設施用地，俟都市計畫程

序完成後，無償撥用予直

轄市、縣（市）政府使用

，不受土地徵收條例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 

第一項以區段徵收取得之

可供建築土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以讓售、

委託、合作開發、出租或

設定地上權等方式，提供

社區重建之實施者或開發

機構依法開發利用，或作

為安置、配售受災戶使用

。 

 

第三十三條  直轄巿、縣（

巿）政府為安置受災戶開

發新社區，選定公營事業

土地時，應先協議價購，

同左。 第三十三條  政府為安置受

災戶開發新社區或實施以

地易地，選定公營事業土

地時，應先協議價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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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不成得實施徵收，並

於用地取得後，再行辦理

都巿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

都巿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

定之限制。但公營事業土

地為已核定興建或使用中

之重要建設工程用地者，

不得協議價購或徵收。 

前項被徵收土地應補償之

地價，以徵收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

加成補償之；其加成補償

標準，由當地直轄巿、縣

（巿）政府參考一般正常

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 

第一項所取得之土地，依

前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議不成得實施徵收，並於

用地取得後，再行辦理都

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區分之擬定或變更，不受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都市

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

限制。但公營事業土地為

已核定興建或使用中之重

要建設工程用地者，不得

協議價購或徵收。 

前項被徵收土地應補償之

地價，以徵收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

得加成補償之；其加成補

償標準，由當地直轄市、

縣（市） 政府參考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 

公營事業土地以外之私有

土地經選定適合辦理安置

受災戶開發新社區，且該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讓售者

，得依前項規定之補償標

準予以價購，並免徵土地

增值稅。 

第一項及前項所取得之土

地，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或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之一   為安置

受災戶以土地重劃或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新社區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於計畫區內依實際需要集

中劃設安置受災戶所需之

土地範圍；其可供建築使

用面積以該開發區可建築

用地面積之百分之五十為

限，不受平均地權條例、

第三十四條之一   政府為

安置受災戶以土地重劃或

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新社區

時，應於計畫區內依實際

需要集中劃設安置受災戶

所需之土地範圍；其可供

建築使用面積，以該開發

區可建築用地面積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不受平均地

權條例、土地徵收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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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條例及其相關法

規規定，發還原土地所有

權人土地面積比例及按原

位次、原街廓分配之限制

。 

依前項規定提供安置受災

戶使用之可建築用地，致

原土地所有權人分配之土

地低於原依平均地權條例

、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等應

配得之土地部分，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依開發

後評議地價補償之。 

區內之公有土地及公營事

業機構所有土地，優先指

配為安置受災戶所需用地

。 

受災戶申請配售新社區所

得之土地面積，應依受災

戶災前原建築樓地板及土

地面積之比例，分等級讓

售。 

公寓大廈因震災毀損並經

拆除者，於其建築基地無

法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

、都市更新或其他方式辦

理重建者，得以其災前原

有整筆建築基地移轉於直

轄市、縣（市）政府，以

抵充其依前項申請配售土

地應繳之金額，其價值以

災前正常交易價格及開發

後評議地價標準計算之。

前五項有關新社區開發面

積、安置受災戶土地範圍

之劃設、可建築用地之指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及

其相關法規規定，發還原

土地所有權人土地面積比

例及按原位次、原街廓分

配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提供安置受災

戶使用之可建築用地，致

原土地所有權人分配之土

地低於原依平均地權條例

、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等應

配得之土地部分，政府應

依開發後評議地價補償之

。 

區內之公有土地及公營事

業機構所有土地，優先指

配為安置受災戶所需用地

。 

受災戶申請配售新社區所

得之土地面積，應依受災

戶災前原建築樓地板及土

地面積之比例，分等級讓

售。 

公寓大廈因震災毀損並經

拆除者，於其建築基地無

法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

、都市更新或其他方式辦

理重建者，得以其災前原

有整筆建築基地移轉於政

府，以抵充其依前項申請

配售土地應繳之金額，其

價值以災前正常交易價格

及開發後評議地價標準計

算之。 

前五項有關新社區開發面

積、安置受災戶土地範圍

之劃設、可建築用地指配

、補償、受災戶申請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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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補償、受災戶申請配

售土地及以原有建築基地

抵充配售土地應繳金額等

相關作業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土地及以原有建築基地抵

充配售土地應繳金額等相

關作業之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第六十九條  緊急命令規定

在新臺幣八百億元限額內

發行公債或借款及其支用

，得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

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不受預算法及公共債務

法之限制。但仍應補辦手

續。 

第六十九條  緊急命令規定

在新臺幣八百億元限額內

發行公債或借款及其支用

，得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

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不受預算法及公共債務

法之限制。但仍應補辦手

續。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災區復

建所需經費新臺幣一千億

元，應循特別預算程序辦

理，不受預算法及公共債

務法之限制。其後不足部

分，應循年度預算程序辦

理。但重建總經費不得低

於新臺幣二千億元。 

同左 

第七十條  行政院為配合災

區重建，應設置社區重建

更新基金，為下列各款之

運用︰ 

一、補助災區社區開發、

更新規劃設計費。 

二、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

發、更新地區內土地

徵收及地上物拆遷補

償。 

三、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

發、更新地區開發興

建。 

四、投資社區開發、更新

有關重要事業或計畫

。 

五、補助災區個別建築物

第七十條  行政院為配合災

區重建，應設置社區重建

更新基金，為下列各款之

運用： 

一、補助災區社區開發、

更新規劃設計費。 

二、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

發、更新地區內土地

徵收及地上物拆遷補

償。 

三、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

發、更新地區開發興

建。 

四、投資社區開發、更新

有關重要事業或計畫

。 

五、補助災區個別建築物

第七十條  行政院為配合災

區重建，應設置社區重建

更新基金，為下列各款之

運用： 

一、補助災區社區開發、

更新規劃設計費。 

二、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

發、更新地區內土地

取得及地上物拆遷補

償，並得補助必要性

公共設施之用地取得

、地上物拆遷補償及

工程經費。 

三、撥貸辦理災區社區開

發、更新地區開發興

建。 

四、投資社區開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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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規劃設計費。 

六、重建推動委員會所需

之經費。 

七、生活重建相關事項。 

八、文化資產之修復。 

九、低收入戶創業融資貸

款之利息補貼。 

十、因震災致建築物毀損

提起民事訴訟之鑑定

費用。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來源

，為國庫撥款、民間捐贈

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撥入

之款項。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由行政院

定之。 

重建規劃設計費。 

六、重建推動委員會所需

之經費。 

七、生活重建相關事項。

八、文化資產之修復。 

九、低收入戶創業融資貸

款之利息補貼。 

十、受讓公寓大廈區分所

有權人產權貸款之利

息補貼。 

十一、依第五十三條第五

項規定辦理之利息

補貼。 

十二、因震災毀損有爭議

之建築物，經第十

七條之一第二項所

為之鑑定，或提起

民、刑事訴訟之鑑

定費用補助。 

十三、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四、其他有關支出。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來源

，為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入款、民間捐贈收入

、融資利息收入、本基金

之孳息收入、投資開發更

新社區之收益及其他經行

政院核定撥入之款項。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須在中

華民國九十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通過後二個月內完

成設置。 

有關重要事業或計畫

。 

五、補助災區個別建築物

重建規劃設計費。 

六、撥貸辦理災區個別住

宅重建。 

七、補助政府依第二十三

條第六項規定辦理所

需之費用。 

八、重建推動委員會所需

之經費。 

九、生活重建相關事項。

十、文化資產之修復。 

十一、低收入戶創業融資

貸款之利息補貼。

十二、受讓公寓大廈區分

所有權人產權貸款

之利息補貼。 

十三、依第五十三條第五

項規定辦理之利息

補貼。 

十四、因震災毀損有爭議

之建築物，經第十

七條之一第七項所

為之鑑定，或提起

民、刑事訴訟之鑑

定費用補助。 

十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六、其他有關支出。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來源

，為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入款、民間捐贈收入

、融資利息收入、本基金

之孳息收入、投資開發更

新社區之收益及其他經行

政院核定撥入之款項。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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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定之。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須在中

華民國九十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通過後二個月內完

成設置。 

 

1.2.1 提供民間開發興建新社區之管道 

 

依據修訂後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二十條及授權訂定之「九二一震災

鄉村區重建及審議作業規範」，為解決住宅及社區重建所需土地問題，加速非都市土地

之農地變更為住宅社區使用，明定縣（市）政府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

受理申請及審議之機關，提供民間利用災區鄉村區開發興建新社區之管道，也針對依

區域計畫規定需申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面積在 1 公頃以上

、5公頃以下者，簡化及放寬其申請程序與門檻： 

 

1.以農業用地申請者，得不受一般農業區需 10 公頃以上或特定農業區需 25 公頃

以上面積之限制。 

2.申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之開發案件，以縣（市）政府

為受理及審查機關，其申請程序不受「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農業發展

條例」第十條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之限制。 

3.申請人免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繳交回饋金及免依「區域計畫法」

第十五條之三規定繳交開發影響費。 

 

在加速開發時程之餘，為避免不當炒作與過度開發，「九二一震災鄉村區重建及審

議作業規範」也訂有特殊限制之規定： 

 

1.開發案件經縣（市）政府地政機關辦理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後，其屬安

置受災戶之住宅應於一年六個月內申領建物之使用執照。在住宅興建完成取得

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不得為土地之移轉，且申請人應配合縣（市）政府辦理

已取得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不得移轉土地所有權之預告登記。 

2.興建住宅用地總面積中做為安置受災戶住宅用地面積之比例應不得低於百分之

六十，並應於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圖中標明做為安置受災戶住宅用地之位置、範

圍。 

 

1.2.2 強化新社區開發方式與配套措施 

 

在既有以公營事業土地為主、協議價購為原則之新社區區位選擇與土地取得模式

外，增訂之第三十四條之一，以強化新社區開發方式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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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新社區時，開發主體應於計畫區內依實際需要

集中劃設安置受災戶所需之土地範圍，以降低開發成本。 

2.新社區開發計畫區內可供建築使用面積，以該開發區可建築用地面積之百分之

五十為限，降低開發密度，創造優質住宅環境品質。 

3.提供可建築用地供安置受災戶市使用，導致原土地所有權人分配之土地低於原

依現行法規規定等應配得之土地時，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開發後評議

地價補償之，以確保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4.新社區開發計畫區內之公有土地及公營事業機構所有土地，優先指配為安置受災

戶所需用地。 

5.受災戶申請配售新社區所得之土地面積，應依受災戶災前原建築樓地板及土地

面積之比例，分等級讓售，以降低受災戶之負擔，並提供新社區「僅分配土地，不

興建住宅」之開發方式。 

6.公寓大廈因震災毀損並經拆除者，於其建築基地無法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

都市更新或其他方式辦理重建者，得以其災前原有整筆建築基地移轉於直轄市

、縣（市）政府，以抵充其申請配售新社區土地應繳之金額，其震災毀損公寓

大廈基地之價值以災前正常交易價格計算，申請配售之新社區土地以開發後評

議地價標準計算。 

 

1.2.3 挹注豐沛之財源 

 

依據修訂後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六十九、七十條條文規定，2001 年

度災區復建所需經費新臺幣 1,000 億元應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不受「預算法」及

「公共債務法」之限制。其後不足部分，應循年度預算程序辦理。但重建總經費不得

低於新臺幣 2,000 億元，且社區重建更新基金必須在 20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通過後

二個月內完成設置。 

 

重建經費之最低門檻與社區重建更新基金之限時成立，已為新社區開發挹注豐沛

之財源。以 2001 年度為例，預計投入新社區開發之經費達 91 億 1,120 萬元。如表 1-

2。 

 

表 1-2 新社區開發實施方案預算（2001 年度） 

單位：千元 

工 作 項 目 承辦單位 預算 

辦理撥貸新社區開發 營建署 5,658,000

補助災區新社區開發規劃設計費 營建署 225,000

補助災區新社區開發地區相關規劃工程設計及施工管理等之

技術顧問費用 
營建署 2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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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災區新社區開發地區共同管道幹管及支管工程費用 營建署 100,000

補助新社區開發地區公共設施興建工程費用 營建署 800,000

補助新社區開發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地上物拆遷費用（

包括都市計畫區內斷層帶土地及無法原地重建土地） 
營建署 1,000,000

以新社區開發方式安置土石流遷村戶，辦理融資或投資 12 處

土石流危險區居民遷建 
營建署 1,300,000

合 計  9,111,200

 

1.4 預定開發規模 

 

依據九二一重建會之規劃，2001~2003 年預計辦理新社區開發興建一般住宅 6,000

戶、平價住宅 2,000 戶、安置土石流遷村戶 1,000 戶，總計 9,000 戶，所需經費 234

億元。其中，預計於 2001 年辦理者，包括一般住宅 2,500 戶、平價住宅 700 戶、安置

土石流遷村戶 500 戶，總計 3,700 戶，所需經費 69 億 5,8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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